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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別通告 15 / 2016 

有關輔助醫療津貼事宜 

2008 年紀律部隊職系架構檢討後，公務員事務局命消防處與本會就

輔助醫療救護車主管津貼重新進行檢討，在長達八年檢討期後，終有結

果為津貼額維持不變繼續發放及新增輔助醫療救護車主管津貼 (救護

員 )。  

 

本會就政府和部門的回應，現重申立場如下 :   

 

1. 根據公務員事務局的原則，凡某個職級領取同一津貼之人數超過

75%以上，政府應考慮新增職級或把津貼撥歸底薪 (絕非撥入基

本職務 )；  

 

2. 所有合資格的輔助醫療人員，均應可獲津貼，不應設任何限制或

門檻；  

 

3. 2008 年職系架構檢討後，公務員事務局亦願意重新展開檢討，

正反映本會的要求制定檢討機制被受肯定，因此在輔助醫療工作

的定位未有結論前，應制定機制按時檢討津貼額，以適時反映輔

助醫療人員在工作上需要更高的技術，更多的知識水平，以承擔

更重的責任；  

 

4. 增加輔助醫療津貼並沒有為消防處帶來任何財政上的承擔。  

         

政府內津貼額的多少正是反映該技術的專業及重要性的指標，理事會

對公務員事務局、薪常會和消防處迴避救護員的合情合理的要求，表示強

烈不滿、失望及遺憾。    

 

      香港消防處救護員會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理事會  謹啟  

                二零一六年十月十三日          


